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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新开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郑州新开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

次会议于 2013 年 11 月 28 日召开，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参加了本次会议，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

规和文件精神，以及《郑州新开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

程》”）、《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制度的有关规定，本着认真、负责的态度和

独立判断的原则，对会议审议的相关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关于公司变更 2013 年度审计机构的独立意见 

我们对公司本次董事会审议的《关于变更郑州新开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进行了审阅，并查阅相关资料和问询有关情况，听

取董事会相关成员介绍，经过充分核查后认为： 

1、鉴于公司原审计机构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

“中瑞岳华”）与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国富浩华”）

已合并为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瑞华”），合并后事务

所沿用国富浩华的法律主体，中瑞岳华的人员和业务转入瑞华，中瑞岳华的法律

主体已不存在，且根据公司业务发展需要，公司董事会经审计委员会提议改聘立

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13

年度的审计机构的决定合理且决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2、董事会在发出《关于变更郑州新开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审计机

构的议案》前，已取得了我们的认可； 

3、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2010 年获得首批 H 股审计执业资格。2010 年 12 月改

制成为国内第一家特殊普通合伙制会计师事务所。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在业务规

模、执业质量和社会形象方面处于国内领先地位。经中注协全国前百家会计师事

务所综合评价排名统计，2012 年度、2013 年度，立信会计师事务所连续两年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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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均位列第 5 位。综上，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具备为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经验

和能力，能够为公司提供优质的专业服务。公司聘任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13 年度外部审计机构不会影响公司财务报表的审计质量，不会损害全体股东

和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因此，我们同意公司将 2013 年度外部审计机构变更为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并将本议案提交至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于转让控股子公司凯里智慧城市通卡管理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独立意

见 

我们对公司本次董事会审议的《关于转让控股子公司凯里智慧城市通卡管理

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议案》进行了审阅，并查阅相关资料和问询有关情况，听取

董事会相关成员介绍，经过充分核查后认为： 

公司将所持有凯里通卡公司 16%的股权（对应实缴注册资本 80 万元，未缴

注册资本 80 万元）以 80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四川泽祥电子技术有限公司符合公司

目前的发展战略。随着第三批智慧城市试点的公布，在全国各地掀起了智慧城市

建设的新热潮，更多的城市认识到了智慧城市及城市一卡通给市民带来了方便与

快捷。目前，公司调整思路、着眼未来，欲以技术、产品领先为优势，提供全方

位的整体解决方案和技术支撑，全面进入智慧城市一卡通市场，因此单体项目不

宜过多的投入资本，从而牵制公司整体城市一卡通业务的发展。所以，从公司长

期战略目标考虑，公司不宜再做凯里城市通卡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同时这也有

利于凯里通卡公司进行其他融资，使其能够快速成长，公司也可以有更多的机会

参与到其他城市的合作中。本次公司转让凯里通卡管理公司部分股权的审议程序

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权转

让不存在有损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上述事项。 

三、关于向控股子公司福建新开普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增资的独立意见 

我们对公司本次董事会审议的《关于向控股子公司福建新开普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增资的议案》进行了审阅，并查阅相关资料和问询有关情况，听取董事会相

关成员介绍，经过充分核查后认为： 

本次公司控股子公司福建新开普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建新开

普”）各方股东按原出资比例共计增资 2,500 万元，其中公司向福建新开普增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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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5 万元，本次增资为进一步提升福建新开普整体综合竞争力，为其长期稳定

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撑。本次对外投资的资金来源于公司自有资金，不涉及关联交

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本次公司向福建新开普增资事项的审议程序符合《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增资不存在有损

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上述事项。 

 

（以下无正文） 

 

郑州新开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甘勇、谷建全、王世卿、祝田山 

二〇一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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